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度岗位实习自查工作的通知
各系：
近期根据窗体顶端
近期，通过12345市民热线、学生信访等途径，我处了解到个别学生可能存在签订虚假三方协议、实习岗位工作内容与三方协议中的规定不一致、因企业方工作安排或学生个人原因长时间不入职等问题。为实现平安实习的工作目标，请各系迅速启动自查，找出实习工作存在的问题，限期整改，保障实习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要求
各系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实习安全底线意识，深刻认识实习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要全面落实实习管理安全责任，完善管理机制，责任到人，确保学校实习管理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以自查和整改实习安全为抓手，以防范遏制实习安全事故为目标，掌握实习安全风险主动权，扎实开展实习安全自查工作。具体要求：
1.系实习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分解好工作职责，责任到人；制定工作计划，确保保质保量完成。
2.各系应通过不同方式，千方百计核实实习学生三方协议的真实性和实习岗位工作内容是否涉及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有毒、易燃易爆，以及其他具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必要时安排教师实地走访。
3.自查期间，实习指导教师应单独联系每位实习学生至少一次，并留有相关工作记录，严防虚报、瞒报。
二、自查工作重点
自查重点主要包括三方实习协议不规范、学生谎报实习企业、学生长期打卡所在地与实习企业所在地不一致、学生存在转岗和转企业空档期较长、因企业方工作安排或学生个人原因长时间不入职、学生夜班工作、学生长时间病假和事假、学生在高危岗位工作等内容。
三、工作安排
本次岗位实习自查工作由教务处牵头统筹，各系共同组织实施，共分为3个阶段。
（1） 各系自查、整改阶段（完成时限9月19日-9月24日）
1.各系按照要求进行部署动员，组织实习负责人、指导教师及相关辅导员老师认真学校文件，制定自查和整改实施方案，组织对每个实习学生的实习安排、材料审核、转岗批示、请假情况等实习管理情况进行自查。
2.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实习安全风险台账（附件1），对存在问题的学生，做好相关工作记录，即知即改，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完成时限，整改完成后形成整改报告（附件2），9月25日前将部门负责人签字后的实习安全风险台账和整改报告纸质版报送教务处。
（2） 现场自查阶段（完成时限9月25日-9月28日）
自查小组现场听取各系关于实习自查工作汇报，包括整改整体情况、存在的问题和整改完成情况。以班级为单位随机抽查学生实习三方协议签署情况和指导教师与学生联系记录。
（3） 总结阶段
汇总整改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对自查发现但自查未发现问题、整改不及时或不到位情况进行通报，责令期限整改，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四、其他工作要求
1.全面贯彻落实相关文件要求。根据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通知》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院校实习实训工作的有关通知》(教职成厅函〔2021〕6号)《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实习管理办法》（鲁电职院教字 〔2022〕10号）等文件精神，严守“1个严禁，27个不得”工作底线，全面落实实习管理安全责任，完善管理机制，责任到人，确保学校实习管理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坚决杜绝实习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实习学生生命财产安全。
2.严格追责问责。各系要不断增强实习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强化责任意识，建立安全责任体系、常态化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置机制。对实习安全管理工作敷衍了事、管理不力，存在高风险且整改不及时或不到位的部门和个人，将对部门负责人进行约谈；对拒不整改的部门和个人向纪检监察部提出问责建议，进行追责。
五、其他事项
1.资料下载。实习安全风险台账（附件1）和整改报告（附件2）等相关报告模版和相关政策文件请在教务处实践教学科网站“下载专栏”栏目。
2.报送要求。请各系将自查和整改实施方案、实习安全风险台账（附件1）和整改报告（附件2）等文件电子版发送指定邮箱，纸质版由部门负责人签字后报送教务处313室。
3.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联系人：陈汝坤，联系电话：0531-83118175，邮箱：jwc_shijianjiaoxue@163.com。
4.附件：
（1）实习安全风险台账
（2）整改报告
（3）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通知》
（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院校实习实训工作的有关通知》(教职成厅函〔2021〕6号)
（5）《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实习管理办法》（鲁电职院教字 〔2022〕10号）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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